
第 1 页

中国农业部门的改

革与制度 ）：变迁（

“私人产品”领域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初成功是在农业部门。中国是一

个农业大 生活在农村地区，因此，农业部门的改革国，人口的

与增长对中国经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年代初以来，。然而，自

在农业部门被强制推行了合作化和农业 年的集体耕作制度，

最终采用了“人民公社”制度。在此之前，农业的生产和销售活动

已被纳 年政府开始对农产品实行入了中央计划的控制范围，

征购，征购的价格因为低于农贸市场的价格而成为对农民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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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力在

年代后期以来处于几乎停滞乃至下降的局面，中国也因而成为粮

食的净进口国。在农村地区，农民的基本生存保障受到严重的威

胁。

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自发性的“分田到户”运动成为

年年代初中国农业部门非集体化改革运动的开端。到 ，几

乎所有的农村地区都完成了从人民公社制度向“家庭承包责任制”

。与农业组织结构和耕作制度的变革相匹配）的变迁 的是

农产品收购价格的 年起，政府大幅度提 种高改革与提高。

农产 ，特别是超征购额以上部分的农产品提品的征购价格达

价幅度达 。如果说“家庭承包责任制”是把传统

的集体化农作制度转变成了一种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固定租金的合

同制的话，那么价格的改革实际上开始了以固定征购额和放松定

额（计划）外政府管制的市场化进程。

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中国农业部门的非集体化制度变迁

和价格的自由化进程大大改善了农民的生产激励和农业生产力。

农 年 年的年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从 提高到

年 年的 ，尽管 年以后农业增长率有所下降（《中

国统 。农业增长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改善所带来计年鉴》

的另一个结果是改革以来农村非农产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迅速

扩张。不过，在本章，我们主要回顾并分析中国农业部门的非集体

化制度变迁以及价格改革对农业生产力和增长率的影响。为了达

到这一目的， 年我们将分析的重点限于 年间。我们认

为，中国农业生产在 年以后出现的问题需要另文专述。

年 月被政府宣布①人民公社制度在 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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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前的农业部门：合作化的制度与组织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 年为了配合第一个“五年计

划”的实施，政府除了在工业部门实行对重要生产资料的统一分配

（称统配）制度从而实现政府对资源的直接计划配置的目标外，在

农业部门开始建立所谓的“统购统销”制度。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

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城市居民的生活资料和加工工业的原材料

年供给，而在 以后的几年里，国有商业部门面临着农副产品

市场上的私人收购者（俗称“商贩”）的竞争，再加上国有商业部门

对农产品采取低价收购政策，国有商业部门自然处于不利的竞争

地位。 年秋收后，国家粮食收购计划在很多地区不能按期完

成，而粮食的销量却大大超出计划，形成了不平衡的局面。

年 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油料和粮食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

供应 月，政年。 年 月又决定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

府颁布《农村粮食统购暂行办法》，对统购统销作了详细的规定，而

且把烟草、麻类、生猪、茶叶、蚕茧、羊毛等重要副产品及工业原料

规定为“派购”类产品。在统购统销制度的执行上，实行了分类管

理的办法。一些关系国计民生及外销的重要产品，视为第一类商

品由中央集中管理；对于生产集中、供应面广或需要重点保护供应

的特需产品，作为第二类商品由中央政府实行差额调拨；其余产品

作为第三类商品由地方政府管理。

在建立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从而将农业产品纳入计划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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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分配体系的过程中，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也在走向集体化。

年，农村的土年 地改革基本完成，根据当时（过渡时

期）的政策（称为总路线和总任务），土地改革以后真正符合农民意

愿，同时又能利用规模经济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是以家庭经营为

基础的生产互助合作社（ 年林毅夫等， 。由于自愿入社，

参加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而参加农业

生产初级社（一种比互助组规模更大一些的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只

占全国农户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根据《我国农业的总数的

社会主义改造》一书提供的数据，即使到 年，互助合作社仍然

是农户 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仅有自愿选择的组织形式，

的农户参加“初级社（”苏星，

年以后被人为地加然而，农业生产集体化的进程在 快

了。到 年初，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 年的户从

，进而在 。尤急剧上升到 年底达到 其是，这一

时期，一种更大规模的农业生产高级合作社（高级社）得到政府的

年底，被强行加入“高级社”的农户猛鼓励和强制推行。 增到

（苏星，

年，一种更加激进的发展战略“大跃进”被全面执行了。

为了实现“大跃进”提出的在短时期内“赶英超美”的战略目标，政

府急剧扩大了基本建设的投资规模，因而征购粮食的比重也要扩

大。为了配合这一战略，农业的集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了，原来的

生产合作社被强制性地转变为“人民公社”。 年 月到 月，

占全国 的农户被组织在 个“人民公社”里，在差不多

一年时间里实现了以“公社制”为主的农业集体化变迁（邹至庄，

年 年，“人民公社”制度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

基本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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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及其规模（

，第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页；转引，第 自邹至庄（ 页

农业部门的“人民公社”是一种生产组织，但同时又是政治及

行政单位。每个公社实行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制，表

年为给出了人民公社的规模数据。以 例，平均每个公社

有 个大队，每个大队有 个生产队，如果按每个生产队有

人来计算，那么 人。在这年每个公社约有人口数 么

庞大的组织里，农民（其实不仅仅包括农民）集中劳动，劳动遵循计

划安排和指令分派。每个公社由一个管委会领导，基建规划由大

队执行，种田则由小队（生产队）负责。每种作物使用多少土地，用

什么样的方法来耕种等决策均由公社和大队集中作出。当然，每

个生产队都有一个生产指标，并且必须将产品按规定的收购价格

上交政府。正如表 表明的 年和 年那样，除了

年间有过两次明显的提价之外①，我们看到，农产品的收购价

格基本稳定，这说明，在正常年份，政府对农业生产的指导往往是

通过计划和行政而不是利用价格机制来实现的。

在“公社”内部，社员是在生产队的组织下集中劳动的。劳动

①这两次提 年价都是发生在经济危机时期。 年的提价是 年的农在

业危机之后作出的；而 年 年的提价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和经济

改革的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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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第 页；转引自 页邹至庄（ ，第

者的收入按照所评定的“工分”来计算，到年末，生产队的净收入在

扣除国家税收、公积金（公共积累）和公益金（公共福利）之后，依据

每个社员一年内累积起来的“工分”数来分配收入“。工分”的评定

有不同方法。一种是事先确定每项任务的工分值；另一种是按

的分值等级来评出劳动者的等级，每个劳动者的工分总数等

于他（她）的等级与出工天数的积；还有一种是从生产队中选出一

个“模范”或“标兵”，其余社员以这个模范的工作绩效为基准来评

定自己的工分值（林毅夫等， 。不管怎么说，在工分制下，每

个社员所得到的收入份额的大小取决于他在这一年中累积到的工

表 中国农业部门的农产品收购牌价（以

①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是收购牌价、超购加价和议价（市价）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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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占全部工分的比重。这种制度看上去符合“按劳分配”原则但在

实践上却趋于降低社员的生产努力，因为在生产队的规模下，监督

不可能是有效的，从而一个社员多做的劳动所增加的是生产队的

收入，而他只能得到其中的很小一部分。让我们利用一个简单的

模型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般而言，一个农民无论是受雇于农场主的工人、合作社的社

员还是国营农场的职工，其目标总可以用效用函数来刻画，影响或

）决定其效用的变量也总可以归纳为货币收入（ 和为劳动而付出

。由此，我们假的代价（称之为努力 定第 位农民的目标为下述

效用函数的最大化：

（ ），

这里的 位分别为第 农民的效用、货币收入和为劳动

而付出的努力。

目标函数（ 中的货币收入 是以何种分配原则（或报酬制

度）支付给第 位农民的对于货币激励机制是至关重要的。为简

单起见，我们姑且假定货币收入由 表示，而努力的生产函数

视资本存量不变。一般地，决定 的分配规则至少具有以下三种

性质之一，这些规则实则代表着所付报酬与付出的努力之间不同

的奖励结构：

（

在这里， 为第 位成员所获得的报酬 为全体成员劳动的

总产出或总产品， 为全部成员总数， 为全体成员总劳动量，

为第 位成员的劳动量占全体成员劳动总量的比率，即第 位成员

的“分配权数”， 为市场均衡工资率， 为第 位成员的劳动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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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第一种分配规则带有典型的“平均主义”特征。它

倍。由于 为表明，第 位成员的报酬是 全体成员总产品的

总人数，所以这种分配规则实质上就是收入的“人均化”。

第二种分配规则以个人的劳动份额为分配权数，这里

。很清楚，这种分配是“按劳分配”，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工分

制”的基本报酬结构及原则。

第三种分配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市场工资制”。其理论基础是

边际生产力理论或劳动要素的市场均衡论。我们看到，成员获得

等于他的劳的工资率（ 动的边际产出（

以上分析表明，就其纯粹形式来讲，报酬规则的激励效应可以

通过对各个规则下的“努力的边际收入”的计算来加以比较。这

里，第 位成员在以上三种分配规则下的“劳动激励”就可以用“努

）分别计算如下力的边际收入” ：

）如果 ，那么

。此等式表明，在平均主义分配规则下，第 位成员获得的

劳动激励仅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的 倍。如若成员数很大，那

么每个成员的劳动激励在可计量的基础上只占边际产出的极小份

额。这说明，平均主义分配使劳动激励大大降低。

）如果 ，那么

。 和这里 分别为努力的边际产出和平均

产出。此式表明，如果第 位成员的报酬按其努力大小来支付（即

按劳分配），那么这种分配的激励效应将等于平均产出和边际产出

的加权平均，其中这个权数正是 （ （注意，

，那）如果 么 。正如边际生产力理

论所言，对劳动的报酬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该等式说明，受雇的

第 位成员所获得的激励效应恰好等于市场工资率或边际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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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面三种激励效应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假如其他情况保持

不变，在平均产品递减的正常区间内必有：

）（

，我们得出下述命题：根据不等式（

不同的分配规则产生不同的激励效应。假如其他情况保持不

变，按劳分配产生的劳动激励效应不仅大于平均主义分配，而且大

于市场工资制。

但是需要指出，正如“假定其他情况保持不变”所表明的那样，

这里实际上隐藏着一个关于单个劳动者的劳动份额是可以区分和

计量的基本假设。这就是说，“按劳分配”所产生的较大的激励效

应以能够确定和计量单个劳动者的贡献份额为条件，但满足这个

条件并非一件轻易的事。对于人民公社来说，第一，生产队的规模

较大，一般有上百人；第二，农业劳动的空间跨度大，一个社员一天

有时要做几样不同的“农活”；第三，农业劳动受自然和天气原因的

影响大。基于这些特点，生产队长对社员的监督成本极其高昂，监

督无 。在这 是无法确定的，法作到完全而有效 种情况下，权数

即 ，也常常 就事实 演变成 是“吃大锅上，在实践上

饭”。因此，工分制在实践上反而不利于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因为在监督不完全（即无法精确计量每个社员的贡献）时，每个社

员所获得的边际报酬 ）大大低于其劳动的边际产出（

，这是导致集体化时期农业劳动生产力削弱的基本原因之一。

当然，中国农业的集体化运动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远远超出了

上述讨论到的这些劳动供给问题。一个合作组织的成功与效率不

仅仅反映于激励的结构如何得当，而且还取决于合作组织的性质

①队长是否有足够的动力去监督社员劳动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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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及其他超经济的因素。事实上，回顾中国 代的合作化运

年“大跃进”之前的农业生动，人们发现， 产合作运动基本上

是成功的。一般认为，中国农业合作化危机的种子大约是在

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埋下的。对于合作化运动从成功到失败的

转变，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煞费了苦心 经以求其解。社会

济学家一般区分两种合作组织的性质，一是将合作社处理成某种

形式的“道德共同体”，认为合作社的成功往往是建立在道义主义

之上的。许多社会一经济学家发现，一个村庄的村民往往是出于

道义组成合作社的，他们并不十分关心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而却可

能渴望获得某种形式的保护和安全，特别是在经常出现饥荒的年

代（ 。不过，另一种解释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原则上，

把合作社的成功运作解释为社员的自愿参与和个人理性计算得到

尊重与保障的结果。按照这一解释的逻辑，农民加入合作社的可

能性受到合作规模、监督的完备程度、合作社领导人的能力以及社

员是否退社自由等因素的影响（

。

不过，正如有的学者提出的那样，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实际

上为上述两种理论提供了可检验的经 。基于验基础（

对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的调查，巴特勒 发现，在（ 年

代初期，农民加入合作社也许是渴望某种安全和保障，然而在

年代，社员则更加关心收入的增长。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合

作社的规模在 年以后被急速扩大以及社员的“退社权”也在

这时候被剥夺了 。所有这些因素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改变了

①社员的“退社权”被剥夺被一些学者解释为导致中国农业合作化失 年败及

年中国农业危机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理论细节，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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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组织的性质，使合作化运动从早期的成功逐步走向了危机，导

致农业劳动的激励以及农产品的供给出现持续的不足和下降趋

势，困 年扰了中国集体化农业的发展前景。数据表明，在

年间，中国农民的消费尚未达到 年的水平，农民的收入

在 年代几乎陷入停滞状态。整个 年代中国农民的粮食人均

消费量只相当于 年前的水平，而食用油的消费量则一直低于

年代。农村的贫困十分严重。 个年，中国 县当中有

的人均收入低于 元的贫困线水平（

年以来的新农业政策

年以来，发生在中国农业部门的变革不仅包括农业组织

的非集体化和农户产权制度的变革，也包括一系列农业价格结构

的调整与改革。这些制度及政策的改变极大地改善了农户的生产

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力，导致了改革后中国农业的高速

增长。回 年顾 年农业非集体化的变迁经历以及

年 年农业政策的结果是令人鼓舞的。本章以下的理论分

析将集中讨论生产队向家庭承包制度的变迁以及农产品价格结构

的改革为什么导致中国农业的高速增长和农业生产率的改善。事

实上，正如许多学者所看到的那样，经济学为中国农业制度非集体

化进程的基本逻辑提供了有力的解释。

年代末，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的农业政策开始

酝酿着新的变革。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加快农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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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决定，但农业组织和制度的改革并未提到议事日程。事实

上， 年代末，虽然在中国的一些农村地区尝试过不同的所谓“责

年出现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包干到任制”，但 户”则最

为流行。不过，即使如此，在 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

上“，包干到户”却仍然被视为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违背“，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基本组织结构再次得到肯定和维持。因此，凤阳县小

岗村的“包干到户”，作为家庭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在没有得到政

府认可的情况下秘密而又危险地推行的。一年后，因为“包干到

户”带来了小岗村的“大丰收”，政府对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态度方有

所改变，但仍坚持认为这种责任制只能在山区或贫困的地方试行。

当然，小岗村的“示范效应”远远超出了这一政策限制的效力，以小

岗村的“包干到户”为基础的“家庭承包责任制”迅速而自发地在全

资料来源　

图 中国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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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家庭年国农村地区扩散和推广。图 展示了

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地区被接受和采纳比重的变化轨迹。我们

看到， 的农村年，仅有 地区试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而到

几年后的 年，家庭承包责任 ，换句制的普及率已高达

年的时间中国完成了从集体农业生话说，用了差不多 产制度向

农户生产制度的变迁，这说明这一制度变迁实质上具有了帕累托

改善的性质。

“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农业部门的迅速普及反映了这一制度在

当时中国农业发展水平和阶段下的适应性。我们前面已经分析指

出，集体化和合作组织在当时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不能为农户和社

员提供有效的 柴（ ）在《中国：向市场劳动激励。约瑟夫

经济的过渡》一书中曾对 年代末以来中国农村地区尝试和摸索

的不同包干制度的演变作了回顾与分析。他发现， 年代末和

年代初最早被尝试的包干制度是“不联产责任制”，特别是“定额包

干” 年。 月，　 的农户实行了这种责任制。但是，农户

不久就发现“，定额包干”制度需要有一个计件的精确核算指标，而

实际上所采纳的“计件”方法执行起来又十分困难，结果人们便逐

步用产量或任务包干去取代计件制度，于是“联产责任制”发展起

来了。这种责任制与计件制相比有两个优点，一是它大大降低了

监督农户劳动的监督成本；二是农户因为可以获得超出生产定额

的额外部分，因而劳动的积极性与报酬更加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了。

不过“，联产承包”最初是以组和工分制为基础的，但很快发现把农

户家庭作为承包制的基础可以大大减少“搭便车”和其他监督成

本，而工分制则不利于将农户的劳动与报酬更直接地联系在一起，

①不过，直到 年底政府才正式将“家庭承包责任制”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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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包干到户”被逐步得到确认和选择，而原来长期实行的“工分

制”也最终被放弃掉了， 年“，包干到户”的普及率达 （见

表

表 中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演变（

资料来源：《农业经济》 《农业经济问题 （人民日报》

《中国统计年鉴》 ；见

根据我们在第二节的理论分析不难发现，“家庭承包责任制”

实际上克服了生产队体制下难以解决的“监督问题”：在承包责任

制下，每个农户成了事实上的“剩余索取者”，监督因而成为多余的

了。这是家庭承包责任制较之于集体化耕作制度和工分制在产权

结构上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由于产权结构的这一变化，农户的

收入在 年 年间逐步增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的数据显示，农户在农业净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提高了

个百分点，从 年的 提高 年的到 ，而与此同

时，国家和集体所占的比重分别从 年的 和 下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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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在产权结构变化的同时，农产品的收购价 年格在

年间被大幅度提高，国家统购的比重也不断下降，价格的改革与调

整在很大程 年，度上对农户的生产决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国家决定提高 种农产品的征购价格，其中粮食征购价格提高

，而且征购额被固定下来长期不变，征购额以上的那部分农产

品价格则提价 ；棉花征购价提高 ，生猪征购价提高

食油征购价提高 ，油籽征购价提高 （郭益耀，

。对于另外一些产品，如蔗糖、鸡蛋、牛肉等，征购价格提高

幅度平均达 之间。在这一时期，超额征购价有了更大

幅度的提高，达 ，远远高于定额内的征购价格的提高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图 中国农产品征购价格指数的走势（

幅度。但超额征购价的提高在棉花比在粮食和大豆上的幅度更

年的指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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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棉花超额征购价提高了 ，而粮食和大 左右豆仅提高了

。图 刻画了 年 年间农产品征购价

格指数的上升趋势。另外，原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取消的农

产品的“协议价”和“市场价”又被重新引入。农户在完成了国家定

额征购和超额征购的“义务”以后可以按照这个协议价格或市场价

格向国家出售多余的农产品。事实上，农产品的“自由市场”在

年代末也开始被政府许可开放并不断发 年展起来，于是在

年间农户实际上面临四种价格：定额征购价、超定额征购价、

协议价和市场价。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三种价格的比重不断上升

（见表

表 中国农产品售价结构的变化

资料来源

年 年间农产品的政府征购价格的结构及其价格

的提高自然会影响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农户的生产决策。事实上，

当国家的征购定额被固定不变以及超定额征购价格被大幅度提高

以后，一个典型的农户所面临的收益曲线将出现“向上抛”的特点，

从而农户具有增加生产的强烈积极性。假定国家定额收购价格为

，超定额收购价格为 ，超定额，定额征购量为 征购量为

，那么，一个典型农户的平均收益（即国家的需求曲线）则为：



第 17 页

显然，当农户面临定额征购价和超定额征购价的组合时，其面

临的国家的需求曲线被分割成两段：在定额范围内为 ，而且在

此范围内农户的边际收益等于平均收益，即 ；当产量

超过定额 时，农户的平均收益为 但因为此时农户的边

际收益为 ，所以对于超定额产出，农户的平均收益将小于边际

收益，这表明农户此时将面临一条递增的平均收益曲线。我们将

图 中国农户“向上抛”的收益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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